
永嘉学院教师工作业绩考核实施细则（试行）

根据《《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年度工作业绩考核办法》 温职院〔2018〕

76 号文件，结合永嘉学院实际，制定本考核细则。

一、考核对象

1. 考核范围为永嘉学院在编在岗专任教师（含实训指导师）。

2.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参加考核：

（1）本学年病假（工伤外）累计超过半年者、经学院同意脱产攻读博士学

位、访工访学、挂职锻炼等离职超过半年的；

（2）当年到龄办理退休手续者不参加考核；

（3）因学院岗位调整，赴任永嘉学院岗位工作不足半年的人员回原部门参

加考核。从外单位新引进的教师，不足一年的不参与年度考核。

（4）其他不参加考核的情况依据法律法规或上级主管部门规定。

3. 不定等次情况

（1）新录用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年度考核不定等次，考核情况作为任职、

定级的依据。

（2）接受立案审查尚未结案的有关人员，年度考核不确定等次，待结案后

再作确定。

二、考核内容

1. 教师年度考核由教学工作业绩、科研工作业绩和服务与育人工作业绩三

部分组成。

2. 教师年度考核满分以 100 分计，其中教学工作业绩考核 65 分、科研工

作业绩考核 20 分、服务与育人工作业绩考核 15分。

3. 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总分为 100分，考核结果作为教师职称评定的重

要依据，按 65%计入教师年度工作业绩考核。

（一）教学工作业绩

1. 教学工作量 G（45分）

G= G1 + G2

（1）课程教学工作量 G1（30分）



课程教学课时量主要指由学院安排的、在人才培养方案内讲授和辅导的课

程、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训、顶岗实习、毕业综合实践）、公选课、学院安

排的对外培训课以及统一安排的教学督导听课。

（2）专业建设 G2（15 分）

G2= A + B + C + D + E + F

专业建设工作量包括招生工作 A、就业工作 B、省调工作 C、教学常规管理

D、教研室工作 E、其他工作量 F。

注：G1、G2教学工作量计算细则见表 1。

2. 教学效果 X（30 分）

X =（X1×50% + X2×50% - X3 ）

教学效果包括学生网上评教成绩 X1、二级学院教学督导随堂评教综合成绩

X2、教学事故与差错 X3。

注：X1、X2、X3计算细则见表 2。

3. 教学建设与研究成果及奖励 Y（25分）

Y= Y1 + Y2

教学改革与研究及奖励主要包括教学建设与研究 Y1、教学奖励 Y2。

注：Y1、Y2 教学工作量计算细则见表 3。

（二）科研工作业绩

根据《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年度工作业绩考核办法》（温职院〔2018〕76

号文件）计分。

注：科研工作业绩计算细则见表 4。

（三）服务与育人工作业绩

教师服务与育人工作业绩主要分为课业辅导、思政素质教育、其它服务与育

人工作三个方面，共 15分。其中，课业辅导 8 分、思政素质教育 6分、其它服

务与育人工作 1分。

注：教师服务与育人工作业绩计算细则见表 5。

三、考核组织

1. 成立永嘉学院考核小组，由永嘉学院党总支正副书记、正副院长、各科

室负责人和 3名教师代表组成。



2. 考核工作小组的主要职责是：制定或修订考核实施细则，对教师进行工

作业绩考核，研究处理考核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四、考核步骤

1. 教师工作业绩考核每学年考核一次，由院办公室发布考核通知。院办公

室在每学年第二学期结束前公示本学年参加教师业绩考核的教师名单。

2. 教学工作业绩考核、科研工作业绩考核和服务与育人工作业绩考核分别

由教务科、实训科和学生科负责对教师提交的材料以及学校职能部门提供的其他

相关数据进行收集、初审和统计，按考核细则标准进行量分。经工作考核小组审

核通过，分别向全院公示。

3. 教师对照《永嘉学院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细则》，提供相关数据。为

了预留时间进行考核工作，教师个人提交的考核相关数据，其发生的时间段以学

年计，即考核当年的上一年 9 月 1 日至考核当年的 8 月 31 日，并在学院规定截

止时间前提交。其他由学校相关处室提供的数据以处室提供的统计为准，数据统

计时间段由相关处室确定。

（1）教学工作业绩中的招生、就业、省调成绩，由教师及时备案相关资料，

将招生相关资料交予教务科，省调相关资料交予学生科。教学工作量中的毕业综

合实践、实训基地建设资料交予实训科，进行量分。

（2）教师根据学院科研处要求，在规定时间到科研平台录入自己的科研实

绩。实训科负责在教师的科研业绩分进行初审和统计。

（3）教师服务与育人

教师根据学生科具体通知要求，对照《永嘉学院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细

则》，提供相关材料。学生科根据学年学生管理中的相关记录材料，并结合教师

提交的材料，进行汇总。听课记录等材料由学生处等相关处室提供的数据统计为

准，数据统计时间段由相关处室确定。

五、考核结果

教师年度考核结果经教学工作业绩考核结果、科研工作业绩考核结果和服

务与育人工作业绩考核结果公示无异议后，提交院党政联席会议审核通过。



年度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师德考核不

合格者，年度考核结果不得为合格及以上。

教师年度考核被评为优秀等次的，原则上考核总得分排名一般不低于 30%，

且当年度教学工作业绩、科研工作业绩、服务与育人工作业绩考核排名都不低于

前 50%。若是满足上述条件的“优秀”人数不足时，其余名额按教师年度工作

业绩总分从高到低排序补足，但“优秀”人员的三项一级指标考核排名不能在后

10%且必须有得分。

六、文件开始执行时间

本考核实施细则从 2021/2022学年开始试行，由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

七、其他

如果学校政策有变化，与学校政策相关的评分项目按学校规定执行。


